
 

证券代码：600708    证券简称：光明地产  公告编号:临2023-078 

光明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所属国有土地使用权被收购储备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内容：光明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本公司”、“公司”、“光明

地产”、“上市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申宏冷藏储运有限公司（下称“申宏公司”）

所使用的位于上海市杨浦区军工路461号的地籍编号为长白街道226街坊7/1、8、9

丘（下称“地块1”）和地籍编号为长白街道226街坊6/1丘（下称“地块2”）两地块

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将由上海市杨浦区土地储备中心（以下简称“杨浦土储中心”）

收储，申宏公司将与杨浦土储中心分别签署两份《上海市杨浦区国有土地收回补偿

合同》（下称“收储合同1”、“收储合同2”）。两地块合计土地面积为28856.10平方米，

合计补偿金额为50426.03475万元。其中，地块1的土地面积为23709.10平方米，地

块1上的建筑物39424.13平方米，补偿金额为41431.65225万元，地块2的土地面积为

5147平方米，补偿金额为8994.3825万元。 

●本次交易的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本次签订合同所涉及的交易不会损害本公司及广大投资者利益，亦不影

响本公司的独立性。 

2、经公司初步测算，本次收储预计为公司2023年度增加税前利润约4.10—

4.99亿元人民币。预计数据仅作参考，尚存在不确定性，具体会计处理和对相关

财务数据的最终影响金额，以审计机构年度审计确认的结果为准。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风险提示: 本次交易涉及的交付土地进度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按照相

关法律、法规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

险。 

 

一、本次交易概述 

根据杨浦土储中心出具的《关于商请收回军工路461号地块国有土地使用

权的函》等文件，本公司全资子公司申宏公司使用的位于上海市杨浦区军工路

461号的地籍编号为长白街道226街坊7/1、8、9丘（下称“地块1”）和地籍编

号为长白街道226街坊6/1丘（下称“地块2”）两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将由

杨浦土储中心收储，申宏公司将与杨浦土储中心分别签署两份《上海市杨浦区

国有土地收回补偿合同》（下称“收储合同1”、“收储合同2”），并提请董事会

授权公司经营层办理相关事宜。 

两地块合计土地面积为28856.10平方米，合计补偿金额为50426.03475万

元。其中，地块1的土地面积为23709.10平方米，地块1上的建筑物39424.13平

方米，补偿金额为41431.65225万元，地块2的土地面积为5147平方米，补偿金

额为8994.3825万元。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鉴于公司本次交易仅达

到《股票上市规则》第 6.1.3 条第一款第（四）项的标准，即本次交易产生

的利润占上市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2022年）经审计净利润的50％以上，且



 

绝对金额超过500万元。由于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2022年）每股收益的绝

对值低于 0.05 元，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 6.1.4（二）的有关规定，本次

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次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二、本次交易双方情况 

（一）受让方 

1、名称：上海市杨浦区土地储备中心； 

2、住所：上海市杨浦区宁国路121号； 

3、企业类型：事业单位； 

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3101104251457822； 

5、负责人：汤浩桢； 

6、开办资金：5000万元人民币； 

7、宗旨和业务范围：收回、收购、置换、开发、储备、出让区域内国有

土地费用核定，对外投资，房屋拆除等。 

（二）出让方 

1、名称：上海申宏冷藏储运有限公司； 

2、住所：上海市杨浦区周家嘴路4395号； 

3、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0631864251L； 

5、法定代表人：罗炯宁； 

6、注册资本：2694万元人民币 



 

7、成立日期：1998年3月24日 

8、经营范围：冷藏，杂货储存，社会货物运输，汽车维护，码头装卸，

食品销售管理（非实物方式），自有场地的租赁，食用农产品销售；预包装食

品（含熟食卤味、冷冻冷藏）批发兼零售；食品存储（含冷冻冷藏）生猪产品

批发兼零售；牛羊肉批发兼零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9、股东结构：本公司持股比例为100%。 

10、截至2023年9月30日未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指标：总资产为5019.72万元，

负债总额为13394.20万元，净资产为-8374.48万元，营业收入1249.49万元，

利润总额272.94万元，净利润272.94万元，资产负债率266.83%。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被收储标的地址及面积 

本次被收储标的为公司全资子公司申宏公司所拥有的位于上海市杨浦区

军工路461号的地籍编号为长白街道226街坊7/1、8、9丘（下称“地块1”）和

地籍编号为长白街道226街坊6/1丘（下称“地块2”）两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 

地块1的土地面积为23709.10平方米，土地性质为划拨，用途为工厂用地，

地块1上的建筑物39424.13平方米，用途为仓储，土地使用权人和房屋所有权

人为申宏公司。 

地块2的土地面积为5147平方米，土地性质为划拨，用途为工厂用地，土

地使用权人和房屋所有权人为申宏公司。 

上述两地块合计土地面积为28856.10平方米。收购的土地面积以最终房屋



 

土地测绘部门的勘测结果为准。 

（二）权属状况说明 

本次被收储地块的权属及现状描述，均为真实、准确和完整的，出让方对

该地块享有合法完整的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不存在任何权属上法律纠纷

和争议，不存在其他权利限制或负担。 

 

四、交易标的估价情况  

2023年11月24日，上海城市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出具编号为“沪城估

【2023】（估）字第02487号”《上海市杨浦区军工路461号（长白街道226街坊

6/1、7/1、8丘）地块房地产补偿估价报告》，主要内容如下（具体详见附件5）： 

1、估价委托人：上海市杨浦区土地储备中心； 

2、房地产估价机构：上海城市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 

3、估价对象：上海申宏冷藏储运有限公司位于杨浦区军工路461号地块，

包括长白街道226街坊6/1、7/1、8丘共三幅宗地，均位于杨浦区长白新村街道，

地块四至为：东至军工路、南至周家嘴路、西至长白街道223街坊12丘、北至

杨浦区精神卫生中心，位于内中环间； 

4、价值时点：2023年10月31日； 

5、估价方法：成本法和收益法两种方法进行评估； 

6、估价结果： 

估价对象在满足全部假设和限制条件下于价值时点的估价结果如下： 

房地产评估市场价值：人民币45244万元。 

房地产建筑面积单价为11476元/平方米，其中： 



 

土地部分价值折合国有划拨土地面积单价为10120元/平方米(合675万元/

亩),楼面地价为7407元/平方米； 

房屋部分价值折合总建筑面积单价为4069元/平方米。 

此外，根据《房地产估价委托书》,本项目停产停业损失补偿按房地产市

场价值的10%确定，该比例值符合《上海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实施细则》中

的规定，则该停产停业损失补偿费用为人民币4524.4000万元；根据委托方与

权利人的沟通协商，另有租赁户清退补偿按15万元/亩计，则该部分补偿费用

为人民币649万元。 

综上，房地产市场价值、停产停业损失补偿额与租赁户清退补偿额共计人

民币50417.4000万元。 

7、估价报告有效期：出具之日起计算一年，即2023年11月24日起至2024

年11月23日止。 

鉴于上述估价结果，经协商，公司将与杨浦土储中心签署《上海市杨浦区

国有土地收回补偿合同》（具体详见附件3、附件4），合同约定，地块1及地块2

的合计补偿金额为人民币50426.03475万元。 

 

五、收储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收储合同 1 

1、甲方：上海市杨浦区土地储备中心 

2、乙方：上海申宏冷藏储运有限公司 

3、收购地块： 

（1）甲方收购的地块位于上海市杨浦区军工路 461 号，地籍编号：长白



 

街道 226街坊 7/1、8、9 丘，四至范围为东至军工路、南至周家嘴路、西至长

白街道 223 街坊 12丘、北至长白街道 226 街坊 6/1丘，土地面积共计 23709.1

平方米，合 35.56365 亩，收购地块的土地面积以最终房屋土地测绘部门的勘

测结果为准； 

（2）收购地块的性质为划拨，所有权性质为国有，用途为工厂用地； 

（3）收购地块上的建筑物共计 39424.13 平方米，用途为仓储。 

4、收购补偿款：甲方应支付乙方的收购补偿款为人民币 41431.65225 万

元。 

5、补偿款的支付 

分期支付：本合同签订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补偿款计

人民币 20715.826125 万元。乙方交付土地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

方支付补偿款计人民币 20715.826125万元。 

6、交地时间 

乙方应在 2024 年 6月 30日之前，将符合交地标准的土地交付甲方，双方

签署《收购土地交接确认书》作为正式交地的依据。 

（二）收储合同 2 

1、甲方：上海市杨浦区土地储备中心 

2、乙方：上海申宏冷藏储运有限公司 

3、收购地块： 

（1）甲方收购的地块位于上海市杨浦区军工路 461 号，地籍编号：长白

街道 226街坊 6/1丘，土地面积共计 5147 平方米，合 7.7205 亩，收购地块的

土地面积以最终房屋土地测绘部门的勘测结果为准； 

（2）收购地块的性质为划拨，所有权性质为国有，用途为工业用地。 



 

4、收购补偿款：甲方应支付乙方的收购补偿款为人民币 8994.3825 万元。 

5、补偿款的支付 

一次性支付：乙方在 2023 年 12 月 31 日前按照本合同约定的交地标准向

甲方交付全部收购地块，则甲方应在签暑《收购土地交接确认书》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即 2024 年 1 月 22 日前向乙方支付全部收购补偿款计人民币

8994.3825 万元。 

6、交地时间 

乙方应在 2023 年 12 月 31 日之前，将符合交地标准的土地交付甲方，双

方签署《收购土地交接确认书》作为正式交地的依据。 

 

五、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实施经审议的程序情况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通知于 2023 年 12 月 4日以电子邮件、电

话通知的方式发出，会议于 2023年 12月 14 日上午 9:30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应参加表决董事 7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7 人，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

了会议，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陆吉敏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程序符合《公

司法》、《证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经本次会议审议讨论，以记名投票方式审议一致通过了以下决议：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所属国有土地使用权被收购储备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通知于 2023 年 12 月 4 日以电子邮件、电话

通知的方式发出，会议于 2023 年 12月 14 日上午 10:30 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应参加表决监事 3人，实际参加表决监事 3 人，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黄超主

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公司章程》

的相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经本次会议审议讨论，以记名投票方式审议一致通过了以下决议：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所属国有土地使用权被收购储备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六、本次交易的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本次签订合同所涉及的交易不会损害本公司及广大投资者利益，亦不影

响本公司的独立性。 

2、经公司初步测算，本次收储预计为公司2023年度增加税前利润约4.10

—4.99亿元人民币。预计数据仅作参考，尚存在不确定性，具体会计处理和对

相关财务数据的最终影响金额，以审计机构年度审计确认的结果为准。 

 

七、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交易涉及地块交付进度及补偿金额到账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按照相

关法律、法规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

险。 

 

八、报备文件 

1、上海市杨浦区土地储备中心出具《关于商请收回军工路 461 号地块国

有土地使用权的函》； 

2、《上海市杨浦区国有土地收回补偿合同 7/1、8、9丘》； 



 

3、《上海市杨浦区国有土地收回补偿合同 6/1丘》； 

4、上海城市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出具编号为“沪城估【2023】（估）字第

02487 号”《上海市杨浦区军工路 461号（长白街道 226街坊 6/1、7/1、8丘）

地块房地产补偿估价报告》。 

 

 

特此公告。 

 

光明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三年十二月十五日 


